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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江西省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江西省电能替代工作的指导意见》（赣发改能源〔2016〕606号）和《江西省发展改革委、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西省电能替代财政奖励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赣发改能源〔2016〕1190号），进一步规范电能替代项目的认定管理，争取省电力需求侧管理专项资金的引导和支持，特制定项目认定及奖励工作方案实施细则。

一、基本原则

按照“统筹规划、有序推进、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原则，通过实施财政奖励政策，引导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电能替代技术、业态和经营等创新，形成清洁、安全、智能的新型能源消费方式。

二、目标任务

用2-3年时间基本完成典型区域、典型行业电能替代示范项目建设，建成1个以上省级电能替代示范区。到2020年，全面完成列入计划的燃煤（油、柴）锅炉改造任务，逐步淘汰公共事业单位小型燃煤（油、柴）锅炉，加快推进“无烟”风景区建设，电烤烟、电制茶、港口岸电覆盖率80%以上。

三、奖励对象

将燃煤（油、柴）设备替代为电锅炉、电窑炉、热泵、电蓄能、电烤烟、电制茶、农业电排灌、港口岸电、机场桥载电源等类型的电能替代项目。已获得电能替代奖励资金的用能企业（或单位），不得再次使用被替代设备或原有被替代技术。

四、执行时间

奖励政策实施时间暂定三年，即2016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

     五、资金管理

     1.资金来源。省财政厅统筹安排的省电力需求侧管理专项资金电能替代奖补资金。

     2.分配方式。根据省能源局、省财政厅安排我市的电能替代奖补资金，由市工信委、市财政局负责具体项目的安排和奖励工作。

3.奖励方式。奖励分为建设成本奖励和运行成本奖励两类（对单个项目，两类奖励不得同时实施），其中：运行成本奖励是指对已完成电能替代改造的项目，在政策实施期内每年按照不超过项目新增电费支出（按电能替代设备投运后用电量增量计算）的一定比例予以奖励；建设成本奖励是指对已完成电能替代改造的项目按照不超过项目投资额的一定比例给予一次性奖励。

4.奖励标准。运行成本奖励：在政策实施期内每年按照不超过项目新增电费支出的40%给予奖励；建设成本奖励：按照不超过项目投资额的30%给予一次性奖励。每年具体标准依据省财政厅下拨的电能替代奖补资金确定。

2016年以前（近两年内）已实施改造的电能替代项目经认定核实后可给予一次性建设成本奖励。

六、申报要求

     1.申报模式。用能企业（或单位）自行向经开区经科局、各县(市、区）工信委提出电能替代项目改造申请；对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实施改造的项目，经用能企业（或单位）与合同能源管理方协商一致后，可由合同能源管理方向所在地工信委提出申请。各县（市、区）工信委初审后再向市工信委提出申请。

申请电能替代奖励的用电单位或企业应对电能替代设备单独安装计量装置，并接入省级电力需求侧管理平台。

2.项目申报材料

2016-2018年计划实施电能替代项目改造的用能企业（或单位）申报需提供的材料：

（1）江西省电能替代项目申报表（加盖公章）（附表1）；

（2）改造前被替代设备照片；

（3）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注明“与原件一致”，并加盖项目单位公章）；

（4）改造概预算及可行性方案；

（5）设备购置发票。

 近两年内已实施电能替代改造（项目具有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示范项目）的用能企业（或单位）申报需提供的材料：

（1）江西省电能替代项目申报表（加盖公章）（附表1）；

（2）改造后的设备照片；

（3）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注明“与原件一致”，并加盖项目单位公章）；

（4）设备购置发票；

（5）项目改造方案及资金使用明细。

 电能替代示范区申报需提供的材料：

（1）示范区建设方案；

（2）示范区内项目明细，示范区内项目申报要求按单个电能替代项目申报。

     七、绩效评价

     按规定对资金开展绩效评价。市工信委会同市财政局对上年度电能替代工作开展情况和奖励资金使用情况开展绩效评价，评价结果于次年3月底之前报省能源局、省财政厅备案。省能源局、省财政厅将不定期组织开展项目抽查。

八、组织实施

1.组织领导。在省发改委、省能源局、省财政厅等指导下，依据《江西省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江西省电能替代工作的指导意见》（赣发改能源〔2016〕606号）和《江西省发展改革委、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西省电能替代财政奖励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赣发改能源〔2016〕1190号）要求，推进我市电能替代项目组织实施和财政奖励等工作。

2.职责分工。经开区经科局、各县（市、区）工信委、财政局负责组织辖区内电能替代项目奖励资金的申报和初审工作；市工信委、财政局组织电力专家对项目进行复审和验收及绩效评价工作；财政部门还要做好电能替代财政奖补资金的收支管理并加强资金监督检查。

3.监督管理。资金的使用坚持严格管理、专款专用和单独核算。对存在严重违规行为，骗取、挤占、挪用或擅自改变专项资金用途的，除收回奖励资金外，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承担单位应建立健全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加强财务管理、档案管理，并接受财政、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